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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各級公立學校 

接受捐款應行注意事項—問答輯 

114.07修訂版 

 

      

 

 

 

 1-1問：本注意事項「訂定目的」為何?  

答：為使學校辦理接受捐款作業有所依循，並避免發生瓜田李

下之嫌或利益輸送，進而影響職務執行之公正性，特訂定

本注意事項相關之「迴避原則」。 

1-2問：本注意事項所「規範對象」範圍為何?  

答：規範對象為所屬各級公立學校(含公立國小幼兒園，不包

含專設幼兒園)接受捐款，不含以家長會名義接受捐款。 

 1-3問：「捐款的範圍」是否包含現金及物資?  

答：本注意事項涵蓋範圍僅限受贈「現金」，不含現金以外之

部分，如物資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注意事項第 1 點 

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為加強所屬各級公立學校接受捐款作業，特訂

定本注意事項。 
 

     注意事項第 2 點 

學校不得接受附條件或增加經費負擔之捐款。但學校如評估有接

受之必要，應將接受之原因、效益、執行可行性及相關執行計畫，

報本局核准後始得辦理。 
 

https://udn.com/search/tagging/2/%E5%B9%BC%E5%85%92%E5%9C%9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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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-1問：「附條件」之捐款，是「指定用途」之捐款嗎?  

答：(1) 「附條件」之捐款，非指「指定用途」之捐款。 

(2) 「附條件」之捐款係以不確定事實之成就與否，決定

行為之效力的發生，如：我的小孩如果進入貴校音樂

班，我就捐款。「指定用途」之捐款則係指捐款者指

明捐款用於特定對象、事項、計畫、活動或代轉性質

之捐款，如：捐助學生獎助學金、新建、修繕校舍及

設備。 

 

 

 

 

 3-1問：「開標期間」是否可接受投標廠商或其負責人之捐款?  

答：(1) 「招標期間」指公告招標或邀請通知投標之日起，至

投標截止期間止，學校不得接受廠商捐款。 

(2) 「開標期間」雖非屬本注意規範期間內，惟尚未決標，

參與投標廠商與學校未來存有契約關係之可能，為避

免受到外界質疑學校辦理採購程序不公，仍應婉拒。 

 3-2問：學校能否接受投標廠商之「關係者」捐款?  

答：(1) 參考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3條第 1項規定，投

標廠商之「關係者」包含配偶、共同生活家屬、二親

等以內親屬，如：子女、兄嫂、弟媳。 

(2) 本注意事項訂定之目的，在避免瓜田李下及利益輸送，

引致執行職務不公之嫌疑情事發生。若學校已明知捐

款者為投標廠商之關係者，應拒絕其捐款。 

 

     注意事項第 3 點 

學校於標案招標期間，不得接受投標廠商或其負責人之捐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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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-1問：廠商投標時自行於「企劃書」說明：提供學校校務發展使

用 2 萬元或獎學金 1 萬元。該廠商評選為優勝廠商，並

已決標予該廠商，學校可否接受該廠商之捐款?  

答：(1) 為提升採購效益及評選廠商服務之差異，得將「創意」

納入評選項目，以取得較佳之服務品質；惟不得將「回

饋」列為評選項目；廠商提供內容涉及「回饋」者，

不得納入評選考量。「創意」與「回饋」之差別如下：

A.創意：基於原本招標文件所訂需求的延伸，例如提

供品質更高的服務、延長保固等。 

B.回饋：與契約主體無關，例如辦理資訊服務（勞務）

採購卻提供硬體設備（財物）回饋。 

(2) 倘評選項目中列有「創意」項目，且廠商所提內容符

合「創意」項目需求，與採購標的有關者，核屬契約

項目，自不受本注意事項所禁止。 

【參照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2 年 11 月 28 日工程企字第

09200485010 號函、113 年 12 月 16 日工程企字第

1130100580號函。 

 4-2問：若辦理小額採購，「未」與廠商簽訂契約，或利用共同供

應契約訂購，學校可否接受該廠商之捐款?  

答：依民法規定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，契約即為成立，又

採購案件原則上係以決標日為契約生效日，簽約手續並

     注意事項第 4 點 

學校於採購契約履約期間，不得接受與其有採購契約關係者之捐

款；期間屆滿或契約終止、解除後之一年內，亦不得接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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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契約成立或生效要件；又依政府採購法規定，共同供應

契約之訂購機關就訂購事項仍應辦理驗收程序。是以，小

額採購縱未簽訂契約，或利用共同供應契約下單訂購，其

履約期間亦屬本注意事項所稱之「採購契約履約期間」，

學校不得接受該等廠商之捐款。 

【參照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01 年 1 月 11 日工程企字第

10100013140 號函、109 年 6 月 24 日工程稽字第

1091300273號函。 

 4-3 問：採購契約履約期間，是否包含「保固期間」? 保固期間

內，學校可否接受該廠商之捐款?  

答：(1) 依據「政府採購全生命週期」，係指計畫及規劃設計、

招標決標、履約驗收及營運維護等各階段，保固期間

係營運維護階段，非屬履約期間。 

(2) 保固期間雖非屬履約期間，惟倘若尚於契約屆滿或終

止、解除後之一年內者，仍不得接受捐款，此為本注

意事項第 4 點後段所明定。至若超過 1 年之保固期

間，因與廠商仍有保固事項、保固保證金退還等關係

存在，學校仍應審視該廠商捐款金額、目的、外界觀

感及該廠商是否期待學校反饋利益等，綜合考量予以

妥處。 

【參照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08 年 9 月 19 日工程企字第

1080023031號函。 

 

 

 

 

 

     注意事項第 5 點 

違反第二點至第四點不得接受捐款之規定者，由本局視情節輕

重，依相關規定議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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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7-1問：開立收據係以自行收納款項收據或收款收據為之？  

答：由各校視業務需要自行定之，並確實辦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8-1問：收據內容有無應載明事項?  

答：捐款者指名之受贈人如為自然人及學校以外之法人或團

體，學校應依本注意事項第 8 點規定，於收據上註明實

際受贈人，並加註「非對政府捐款，屬代轉性質」字樣。

另依據各級學校扶助學生就學勸募條例第 10條規定、公

益勸募條例第 16條規定，學校收受勸募所得金錢時，收

據應載明勸募許可文號、捐款人姓名、捐款金額及捐款日

期。 

【參照】各級學校扶助學生就學勸募條例第 10條規定、公益勸募

條例第 16條規定。 

     注意事項第 6 點 

捐款指定之用途有執行困難或爭議者，學校得拒絕之。 
 

     注意事項第 7 點 

學校接受捐款應開立收款收據。 
 

     注意事項第 8 點 

捐款者指名之受贈人如為自然人及學校以外之法人或團體，學校

應於收據上註明實際受贈人，並加註「非對政府捐款，屬代轉性

質」字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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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-1問：若為非指定用途之捐贈，依該注意事項之流程圖所示，是

否不需定期公告捐款者名單、金額等資訊?  

答：本注意事項第 9 點規定，學校對於捐款之收支，應定期

公告，應包含「指定」及「非指定」用途之捐款，並未將

「非指定」用途捐款之資訊公開排除在外。 

9-2問：有關「定期」公告，係指多久期間內公告?  

答：可參照公益勸募條例施行細則第 6條第 1項規定，6個月

內刊登公告。另倘屬各級學校扶助學生就學勸募，學校每

月應於教育部指定之網站，公告教育儲蓄戶之經費收支

明細，並於每年 1月 31日前，將前一年度教育儲蓄戶收

支報告及結餘留用情形，公告於教育部指定之網站。 

【參照】各級學校扶助學生就學勸募條例第 11條規定、公益勸募

條例施行細則第 6條第 1項規定。 

市府 113 年 12 月 20 日高市府設人團字第 11306621700

號函。 

 9-3 問：定期公告格式是否有限定?須公告何處?若捐款者僅願意

公開部分或不願意公告姓名，應如何處理?  

答：(1) 學校接受捐款，除依各級學校扶助學生就學勸募條例、

公益勸募條例等規定辦理公開徵信外，應將「捐款者名

     注意事項第 9 點 

學校對於捐款之收支，應定期公告捐款者名單、金額及經費運用

資訊，供大眾查閱。但得依捐款者之要求不公告特定事項。 

前項資訊公開方式，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政府資訊公開法等相

關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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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」、「金額」及「經費運用」等資訊公開揭露於學校

網頁，其格式可參照公益勸募條例施行細則第 6 條第

3項規定所附「勸募團體捐贈清冊」及「勸募團體支出

明細表」辦理，並請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政府資訊公開

法等相關規定辦理。 

(2) 若捐款者僅願意公開部分或不願將姓名公開，請就部

分或全部隱藏名稱，如「曾○○」、「曾○任」或「善

心人士」。 

【參照】公益勸募條例施行細則第 5條及第 6條規定。 

 9-4問：「經費運用資訊」應如何公告?  

答：可參照公益勸募條例施行細則第 6條第 3項規定所附「勸

募團體支出明細表」辦理。 

【參照】公益勸募條例施行細則第 6條第 3項規定。 

 

 

 

 10-1問：接受捐款之行政作業流程為何?  

答：學校被動接受現金捐贈，亦屬「各級學校扶助學生就學

勸募條例」及「公益勸募條例」所稱之勸募行為，故除本

注意事項外，亦應視具體個案情形依前開法規執行相關

開立收據、公開徵信、函報教育局備查等作業程序規範。 

【參照】各級學校扶助學生就學勸募條例第1條規定、公益勸募條

例施行細則第6條第1項規定。 

市府113年12月20日高市府社人團字第11306621700號函。 

     注意事項—其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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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-2問：太陽光電發電系統租賃廠商提供獎助學金案，是否適用

本注意事項?  

答：(1) 本注意事項係規範學校於「標案」招標期間、「採購

契約」履約期間及期間屆滿或終止、解除後一年內，

不得接受廠商之捐款。 

(2) 國公有房舍屋頂出租設置太陽光電，如係以「出租」

方式辦理，非屬政府採購法第 2條所稱「採購」，亦

非本注意事項之禁止對象。 

【參照】本局114年1月8日高市教政字第11430253300號函。 

 


